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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另定期繼續審查。 

二、請行政院衛生署會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相關機關，就

委員發言意見與所提修正動議，除先與委員溝通外，並研擬妥適條文，於下次會議進行

審查時提供委員參考。 

三、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聯

席會。 

四、本（101）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召開

之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3 次聯席會議，議事日程增列討論事項第二案：審

查本院委員許智傑等 19 人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請相關機關派員列

席。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二)

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三)委員王育敏

等 45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四)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及(五)委員江惠貞等 22 人擬具「衛生福利

部組織法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修正

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修正

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案

。 
主席：報告聯席會，本次會議新增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案，併案審

查。 

請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江委員不在場。 

報告聯席會，有關討論事項各案，上次聯席會審查決議：「報告及詢答完畢，另定期繼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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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現在就繼續審查。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本次會議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條文。 

一、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部分： 

行政院提案條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

考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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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 

二、衛生福利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三、國民年金、全民健康保險、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社會救助、社會照顧、福利服務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六、衛生福利人力資源之政策規劃、培訓、發展及管理。 

七、心理健康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社會福利與醫療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

考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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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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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三 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及家庭

支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及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及家庭支持事項福利。 

六、兒童及少年福利署：全國性兒童福利之策劃、委辦、督導及與家庭有關之兒童

福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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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家庭福利署：規劃與執行兒童及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福利與權益、

人口政策、家庭支持及長期照顧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及家庭支持事項。 

六、兒童及少年福利署：全國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發展策劃、委辦及督導等事項。 

七、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及家庭

支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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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規定辦理。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規定辦理。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規定辦理。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本部有關醫事業務司司長或副司長其中一人及技監、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本部有關醫事業務司司長或副司長其中一人及技監、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本部有關醫事業務司司長或副司長其中一人及技監、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本部有關醫事業務司司長或副司長其中一人及技監、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七 條  本部有關醫事業務司司長或副司長其中一人及技監、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趙委員天麟等 20 人提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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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王委員育敏等 45 人提案條文：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條文：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江委員惠貞等 22 人提案條文：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草案部分： 

名稱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 

第 一 條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業務，特設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傳染病預防與管制（以下稱防疫）政策之規劃、執行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各種傳染病（以下稱疫病）之預防、控制、調查、研究及檢驗。 

三、國內疫病之通報、疫情監視與國際疫情之蒐集及交換。 

四、疫病爆發之因應整備及緊急應變處理。 

五、防疫藥物、公費疫苗、生物製劑之供應及法定傳染病之預防接種。 

六、國際港埠之疫病檢查（以下稱檢疫）與衛生管理及外籍勞工之衛生管理。 

七、疫病檢驗方法之訂定及檢驗認證、生物安全管理。 

八、防疫及檢疫專業人員之培訓。 

九、防疫與檢疫業務之國際合作及交流。 

十、其他有關疫病管制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前項人員中二人，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休、撫

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署各組組長或副組長其中一人、各中心主任或副主任其中一人及簡任技正員額總

數五分之一，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署得置醫事人員，其任用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前，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依原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組織條例

第九條規定聘任之研究人員，依原組織條例之規定聘任。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三、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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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組織法 

第 一 條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業務，特設食品藥物管

理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食品、藥物、化粧品（以下簡稱食品藥物化粧品）管理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及相

關法規之研擬。 

二、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查驗登記、審核、給證、備查與藥物人體試驗之審查及監督

。 

三、食品藥物化粧品業者之生產流程管理、輸入查（檢）驗、流通、稽查、查核及

輔導。 

四、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檢驗、研究、實驗室認證、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及中藥、植

物性藥材之檢驗。 

五、食品藥物化粧品之安全監視、危害事件調查及處理。 

六、管制藥品之稽核、通報、預警、教育宣導與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

輸出、製造及販賣。 

七、食品藥物化粧品消費者保護措施之推動。 

八、食品藥物化粧品事務之國際合作及境外管理作業。 

九、其他有關食品藥物化粧品之管理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前項人員中二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

員擔任。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

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署各組組長或副組長其中一人及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必要時得依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四、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修正條文草案部分： 

名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 

第 一 條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特設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之政策綜合規劃。 

二、全民健康保險承保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三、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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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業務、醫療費用支付業務及醫務管理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 

五、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特材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六、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審查業務與醫療品質提升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七、全民健康保險資訊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八、其他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前項人員中二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

員擔任。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掌理第二條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業務、各分區業務組組長或副組長其中一

人及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

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本署各職稱之員額，其總數為二千七百九十七人至三千零三十三人，不納入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定員額範圍。 

第 六 條  本法施行前，本署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及第四項、第五項具有轉任本署職務資格

之現職人員，其有關比照改（轉）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另以

辦法定之。但依該辦法改任之人員經銓敘部審定之官職等、俸級所支給之俸給，如低

於本法施行前之薪給者，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並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

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前項人員，不受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特考特用及轉調規定之限

制。但再轉調時，以原請辦考試機關及所屬機關、本署之職務為限。 

本法施行前，本署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

定，繼續任用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 

本法施行前，本署已進用之現職人員，經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銓敘審定有案或經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普通考試及格者，得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具有轉任本

署職務之資格。 

本法施行前，本署已進用之現職人員，具行政院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雇員升等

考試及格資格者，得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具有轉任本署職務之資格。 

前二項人員均得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依其意願選擇轉任本署相當職務，並依

本法修正施行日之薪資作為補足待遇差額之計算標準，或選擇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並應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內擇定，一經擇定即不得變更。前二項所定具有轉任

本署相當職務資格之條件，非有其他法律規定，於轉任本署以外之政府機關（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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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時，不適用之。 

本法施行前，本署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及原僱用之業務助理，於

本法施行後，均列冊管制繼續任原職，並不得低於原適用法令規定之標準，繼續辦理

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 

本法施行前，本署原進用之駐衛警，其薪津、退職、資遣等依各機關團體學校駐

衛警設置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其所支給之薪津如低於本法施行前之薪津者，准依其

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津貼；或

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本法施行前，本署原正式編制內之工級人員，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繼續僱用，有

關比照支領餉給事項依該要點規定辦理。其所支給之餉給如低於本法施行前之薪給者

，准依其意願補足差額，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銷，支領差額期間不得請領生活

津貼；或選擇不補足差額，並依規定請領生活津貼。 

第一項、第八項及第九項所稱待遇調整，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職務調

動（升）、年度考績（核）晉級或升等所致之待遇調整。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五、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部分： 

名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 

第 一 條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業務，特設國民健康署（以下簡

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民健康促進政策之規劃、推動與執行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癌症、心血管疾病與其他主要非傳染病防治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三、國民健康生活型態建構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四、菸害防制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五、國民營養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六、生育健康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七、口腔、視力與聽力保健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八、國民健康監測與研究發展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九、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防治有關之國際合作。 

十、其他有關國民健康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前項人員中二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

員擔任。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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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署各組組長、副組長其中一人及簡任技正員額總數五分之一，必要時得依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之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六、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部分： 

名稱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 

第 一 條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中醫藥之研究，特設中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第 二 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中醫理論及診斷基準之研究。 

二、中醫醫療技術之療效評估。 

三、中藥材基源鑑定、種源保存及培育之研究。 

四、中藥藥理成分之分離、純化、鑑定及其他藥物化學有關之研究。 

五、中藥藥理、毒理與相關安全性之研究及療效評估。 

六、中藥及其製劑品質基準之研究。 

七、中醫藥典籍之收集、保存、研究及發展應用。 

八、中醫藥研究與專業人員之培訓及國際合作。 

九、其他有關中醫藥研究事項。 

第 三 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之資格

聘任；副所長一人，由研究員兼任。 

第 四 條  本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 

第 五 條  本所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

任之；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主席：針對本日議程討論事項所列各案，另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 

一、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部分： 

修正動議部分： 

1-1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條文修正動議 

有鑒於近年來，口腔健康執業環境改變，口腔健康之業務及科技蓬勃發展，其醫療輔助人員

的需求性增加，以及全民口腔健康照護的品質提昇，口腔醫政及醫療體系重要性顯著提升，增加

衛生福利部有關口腔健康相關業務之執掌，為能讓全民口腔健康照護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又

，民眾使用傳統理療需求逐年提高，為確保民眾使用傳統理療的服務品質與避免糾紛，實有必要

將傳統理療的專業人員之教、考、用納入管理。爰提出修正動議如下： 

一、增列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研究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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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餘款次，依序遞增。 

三、原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修正後為第九款，作文字修正，增加「傳統理療」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提案人：呂學樟  楊瓊瓔 

連署人：李貴敏  王廷升  王育敏  廖正井  鄭天財  

林岱樺  江惠貞  趙天麟  林正二  徐少萍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

及監督。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與物質成癮防

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

督。 
八、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

政策規劃、管理、研究及

監督。 
九、中醫藥發展、傳統理療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

及監督。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與物質成癮防

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

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社會

福利與醫療機構之督導、

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一、增列第八款，有關口腔健

康相關業務之執掌，原第八

款、第九款及第十款款次依

序遞增。 
二、為能讓全民口腔健康照護

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增

列衛生福利部有關口腔健康

相關業務之執掌，以建構更

高品質安全的醫療環境。 
三、原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修

正後為第九款，作文字修正

，增加「傳統理療」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為確保民眾使用傳統理療

的服務品質與避免糾紛，實

有必要將傳統理療之政策、

管理及監督納入衛生福利部

之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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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屬中醫藥研究、社會

福利與醫療機構之督導、

協調及推動。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

項。 

。 

 

1-1-1 修正動議：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修正動議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草 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

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

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

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原住民族、離島

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

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

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

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

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

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

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

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

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提案人：林正二  鄭天財  王廷升  廖正井  尤美女 

1-1-2 修正動議：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條文修正如下：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條 文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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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

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

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七、原住民族及離島居民醫療、健康照護、

醫護人力培育、疾病防治之政策與法令規

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八、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

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九、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十、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

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

、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

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

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

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

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

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提案人：鄭天財  王廷升  林正二  廖正井  吳宜臻  

尤美女 

1-1-3 修正動議：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顧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一、長期以來民間團體及專家

學者疾呼，長照政策應滿足

人民普遍之照顧需求，政府

不該僅提供殘補式福利，並

應避免過度醫療化，故大多

主張以「長期照顧」文字取

代「長期照護」。民國 100
年 5 月 2 日立法院第七屆社

福及衛環委員會審查「長期

照護服務法」草案時，當時

一讀通過將草案名稱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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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及長期照顧服務、

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

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

病防治、偏差行為預防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長期照顧服務法」之意旨，

基於此朝野立委及民間團體

之共識，且未來長照保險將

延續長照服務計畫，故建議

將行政院版原本第二款有關

「長期照護保險」文字，修

正為「長期照顧保險」。 
二、參酌行政院原本規劃「衛

生福利部」下設有「護理及

健康照護司」，然護理相關

政策之範圍，遠大於護理產

業，故建議刪除「產業」二

字；並建議加上「長期照顧

服務」文字，使長照政策之

涵蓋範圍，不致造成行政院

版原有文字可能造成之誤解

成該司之長照政策僅限於山

地離島業務。 
三、建議衛生福利部應重視心

理健康正向促進之相關政策

與事前防範未然的積極作為

，並加上「精神疾病防治、

偏差行為預防」，以取代行

政院版原有文字「物質成癮

防治」之狹隘範疇，並落實

「行政院衛生署精神醫療及

心理衛生政策綱領」中相關

問題的改善及策略規劃。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潘孟安  林世嘉  鄭天財  

王廷升  林正二  陳歐珀 

1-1-4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修正動議： 

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對台灣地區的調查報告顯示，95 年 12 歲國小學童齲齒指數（CDMFT

）2.58 顆，居於亞洲末端，與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2010 年「12 歲兒童平均齲齒指數在 2 以

下」的目標，仍有差距。無論是 5-6 歲學齡前兒童、18 歲青少年、35-49 歲成年人、65-74 老年

人恆牙齲齒指數 DMFT 均偏高；且國人男性口腔癌死亡率排列第四，有鑑於國人口腔健康狀況

仍落後世界先進國家許多。目前行政院送審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無論西醫或中醫乃至護理皆

有司級之專責單位，獨缺牙醫無專責單位統籌辦理口腔健康業務’爰擬「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

案，增列「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權限職掌，並設置「口腔健康

司」，以祈國民口腔健康能與國際並駕齊驅，達到世界衛生組織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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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根據中華民國牙周病醫學會推估，國人成年人口中，超過八成患有牙周病。而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對台灣地區的調查報告亦顯示，100 年 5-6 歲兒童口腔健康狀況乳齒齲蝕指數 deft 為

5.44 顆，95 年 12 歲兒童齲齒指數（DMFT）為 2.58 顆，94-95 年 18 歲青少年恆齒齲齒指數（

DMFT）為 4.86 顆，92-93 年 35-49 歲成年人恆齒齲齒指數（DMFT）為 7.56 顆，92-94 年 65-74

歲老年人恆齒齲齒指數（DMFT）為 15.81 顆。與世界衛生組織訂定 2010 年 5 歲兒童 90%以上

沒有齲齒，12 歲兒童恆牙齲齒指數低於 2 顆之目標，以及日本所推動「8020 運動」八十歲仍保

有二十顆自然牙均有相當之差距’在在顯示我國國民口腔健康狀況與世界先進國家落後許多。另

，衛生署 100 年資料統計男性癌症死亡率，口腔癌排列第四，實不容忽視。 

二、世界各國無論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如美、英、日、德及鄰國馬來西亞之政府均非

常重視國民口腔健康，其衛生福利部組織架構均設置口腔健康獨立部門，以掌理口腔健康政策與

相關業務。依據醫療法將現行醫療體系分為醫師（西醫）、中醫師及牙醫師，各依據其不同的醫

學養成教育，取得不同之醫師證書，並以各專精的醫術提供不同的醫療服務，以照護全體國民健

康。醫師（西醫）、中醫師及牙醫師的醫療業務互相獨立而無法取代、醫療生態與環境也各自不

同而無法統籌管理，若無口腔健康專責單位，恐易造成醫療需求扭曲，無法妥善照顧國民口腔健

康之困境。 

三、特別是近年來口腔健康執業環境改變，口腔健康之業務及科技蓬勃發展，其醫療輔助人

員的需求性增加，以及全民口腔健康照護的品質提昇，口腔醫政及醫療體系重要性顯著提升，為

能讓全民口腔健康照護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以及更安全的醫療環境，衛生福利部成立口腔健

康專責單位掌理相關業務是有其必要性。 

提案人：尤美女  李俊俋  林世嘉  潘孟安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一、本條增列第十項。 
二、近年來口腔健康執業環境

改變，口腔健康之業務及科

技蓬勃發展，其醫療輔助人

員的需求性增加，以及全民

口腔健康照護的品質提昇，

口腔醫政及醫療體系重要性

顯著提升，為能讓全民口腔

健康照護獲得高品質的醫療

照護，以及更安全的醫療環

境，建議增列「口腔健康及

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

、監督及研究」權限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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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

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

項。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並設置「口腔健康司」，以

維護國人口腔健康。 

 
1-1-5 修正動議： 

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發佈，96-97 年「台灣 18 歲以上人口牙周狀況及保健行為之調查」，

顯示 18 歲以上成人 44.9%有牙齦炎，54.2%罹患牙周炎，28.7%民眾認為自己有牙周病，及

23.1%有定期就醫洗牙習慣，各種資料顯示，我國口腔健康狀況未能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由此

突顯出中央政府實需成立國人口腔衛生保健政策的專責單位，以強化保護國人口腔健康。另目前

醫療法將現行醫療體系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各依據其不同的醫學養成教育，取得不同之

醫師證書，並以各專精的醫術提供不同的醫療服務，以照護全體國民健康。醫師、中醫師及牙醫

師的醫療業務互相獨立且無法取代、醫療生態與環境也各自不同而無法統籌管理。現行草案第二

條第五款已有醫師職掌事項，同條第八、九款有中醫師職掌事項，獨缺牙醫的「口腔健康司」專

責單位，若無口腔健康專責單位，恐易造成醫療需求扭曲，無法妥善照顧國民口腔健康之困境。

爰於「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中增設「口腔健康司」，並修正「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

條之規定：「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與服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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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督導

。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以保護國人口腔健康。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江惠貞  蘇清泉  楊瓊瓔  呂學樟 

1-1-6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修正動議： 

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對台灣地區的調查報告顯示，無論是 5-6 歲學齡前兒童、12 歲國小學

童、18 歲青少年、35-49 歲成年人、65-74 老年人恆牙齲齒指教 DMFT 均比世界衛生組織 WHO

目標值 2 顆高出許多，且國人男性口腔癌死亡率排列第四，有鑑國人口腔健康狀況仍落後世界先

進國家許多。目前行政院送審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無論西醫或中醫乃至護理皆有司級之專責

單位，獨缺牙醫無專責單位統籌辦理口腔健康業務，爰擬「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增列「口

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權限職掌，並設置「口腔健康司」，以維護

國人口腔健康。 

提案人：劉建國  田秋堇  吳宜臻  林世嘉  尤美女  

潘孟安  何欣純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修正動議條文對表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一、依據醫師法醫師即為西醫

師、牙醫師、中醫師三大體

系，在醫學養成教育也獨自

有不同的教育體系，分別依

其長考取執業執照，並獨立

執業無法於醫療專業領域跨

行執業。綜觀世界先進國家

（如美國、英國、德國、日

本、及鄰近馬來西亞）政府

，均非常重視國民口腔健康

，其衛生福利部組織架構均

設置口腔專責獨立部門，以

掌理口腔醫療政策與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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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口腔醫療與健康之政策

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

項。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務。爰於政府組織架構應針

對不同的醫療體系，分別獨

立設置專責單位，以妥善照

全民健康。 
二、目前行政院提案之衛生福

利部組織法草案，無論西醫

或中醫乃至護理皆有司級之

專責單位，獨缺牙醫無專責

單位統籌辦理口腔健康業務

，爰擬「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草案，增列「口腔醫療及

保健之政策規劃、管理、監

督及研究」權限職掌，並設

置「口腔健康司」，以維護

國人口腔健康。 
三、基於國人對於傳統理療之

需求居高不下，如無國家之

監督管理，可能導致品質良

莠不齊，徒增國人健康風險

與糾紛。 

  

1-1-7 衛生福利部組織條例修正動議： 

新 修 正 條 文 原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

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

核、政策宣傳、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

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督導。 
六、護理人力及長期照護系統之政策規劃、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

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

核、政策宣傳、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

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山地離島健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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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規劃、管理及

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

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護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質規劃、管理及

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

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

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

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

物與化妝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

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

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

障礙者、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及家庭支

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國民

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

機關（構）辦理。 
七、署醫局：署立醫院政策之研擬、執行及

管理。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

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

物與化妝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

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

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

障礙者、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及家庭支

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國民

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

機關（構）辦理。 

提案人：吳宜臻  王廷升  劉建國 

1-1-8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修正動議：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

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

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

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

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

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基於國人對於傳統理療之需求

居高不下，如無國家之監督管

理，可能導致品質良莠不齊，

徒增國人健康風險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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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與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及傳統理療

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

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及傳統理療機構與社會福

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

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

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與督導。 
六、護理產業、早期療育、

山地離島健康照護業務之

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

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之政策規劃

、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

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尤美女  趙天麟 

1-2 修正動議：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

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

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

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

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品

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

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

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

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

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品

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

建議第五款增列「福利」二字

，以正名為社會福利之專責機

關，以符合民間對社會福利政

策應有三級專責機關之期待。

且經民國 100 年 10 月 5 日行

政部門與民間社福團體之協調

會議，達成共識結論為新增「

社會福利及家庭署」。截至

101 年 5 月 31 日前，共有 94
個社福團體及 244 人連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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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

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

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福利及家庭署：規

劃與執行老人、身心障礙

者、婦女、兒童及少年福

利及家庭支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

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

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

（構）執行。 

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

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

之防治事項。 
五、社會及家庭署：規劃與

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

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及

家庭支持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

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

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

（構）執行。 

衛生福利部下設置「社會福利

及家庭署」。足見「社會福利

及家庭署」之名稱及組織架構

，具備多數民意共識基礎。 

提案人：尤美女  陳節如  廖下井 

1-2-1 修正動議： 

有關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茲將文字修正如下：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五、家庭福利署：規劃與執行兒童及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福利與權益及家庭支持

事項。」 

提案人：王育敏  呂學樟 

連署人：廖正井  林正二  李貴敏  楊玉欣 

附帶決議部分： 

1-A、有鑒於各先進國家如美、英、日、德及鄰國馬來西亞之政府均非常重視國民口腔健康，

其衛生福利部組織架構均設置口腔健康獨立部門，以掌理口腔健康政策與相關業務；加上近年來

，口腔健康執業環境改變，口腔健康之業務及科技蓬勃發展，其醫療輔助人員的需求性增加，以

及全民口腔健康照護的品質提昇，口腔醫政及醫療體系重要性顯著提升，為能讓全民口腔健康照

護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以及更安全的醫療環境，衛生福利部成立口腔健康司掌理相關業務有

其必要性。又，民眾使用傳統理療需求逐年提高，為確保民眾使用傳統理療的服務品質與避免糾

紛，實有必要將傳統理療的專業人員之教、考、用納入管理。爰提案建議，衛生福利部應於司級

單位增列口腔健康專責單位，設置「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並將「中醫藥司」改為「中醫藥及傳統

理療司」，納入傳統理療人員之執業管理。 

提案人：呂學樟  李貴敏  王廷升  王育敏  趙天麟  

鄭天財  林岱樺  林正二  江惠貞  楊瓊瓔  

廖正井  徐少萍 

1-B、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8 人，鑒於組織改造工程中，行政院現行規劃「衛生福利部」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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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司之人力配置僅有 25 人，然依據我國心理衛生之重要政策方針「行政院衛生署精神醫療及

心理衛生政策綱領」，在心理衛生體系中，未來衛生福利部應成立專責國人心理健康事務之部門

，加強衛生行政、醫療及公共衛生體系內縱向與橫向協調與整合，落實衛生、社政、勞政與民間

組織等服務體系之連結及分工，以建構整合性、連續性之照護網絡及轉銜機制。在心理衛生服務

之面向，則應整合政府各單位及民間團體資源，連結各級預防與治療資源，建立具整合性、可近

性的心理衛生服務平台，提供具性別、族群、年齡敏感度的心理健康服務。因此，除自殺防治、

物質濫用防治及危機處理外，更應加強婦幼心理衛生、老年心理衛生及社區心理衛生之促進。爰

此，建議衛生福利部下之心理健康司，為落實「行政院衛生署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政策綱領」，

未來應增加所需相關人力之配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林世嘉  吳宜臻  林正二  潘孟安  

鄭天財  陳歐珀  王廷升 

1-C、原住民族的標準化死亡率與平均餘命，和台灣民眾有明顯差距，例如 2005 年標準化死

亡率為千分之 10.1，約為同年台灣地區標準化死亡率（千分之 5.3）的 1.9 倍；又例如 2006 年原

住民男性與女性平均餘命分別為 64.04 歲、73.41 歲，分別比台灣男性（74.86 歲）少 10.82 歲、

比台灣女性（81.41 歲）少 8 歲，這些數據顯示原住民平均餘命的差距，也表示原住民醫療保健

的服務供給和健康需求之間仍存有鴻溝。 

雖衛生署自 1990 年醫療網第二期計畫將山地離島地區列為加強基層醫療網之工作項目，然而

此計畫的執行仍僅限於衛生署，而非跨部會全面的推動，原住民仍在政策決定與擬定的過程中缺

席；而且，目前負責原住民健康醫療業務的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署，僅僅設一個山地離島科，層

級過低，對亟待提昇醫療及健康的原住民族而言，成效仍屬有限。 

為加強提昇原住民族及離島居民之健康、醫療照護、醫護人力培育、疾病防治等各項業務成

效，要求衛生福利部應設置「原住民族及離島健康司」。 

提案人：鄭天財  王廷升  吳宜臻  尤美女  林正二 

1-D、為確實推動保護政策，達到事權統一，資源統合之目的，爰將心理健康司中之加害人處

遇及預防服務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督導移至保護服務司。 

提案人：吳宜臻  王廷升 

連署人：劉建國 

1-E、行政院於立法說明中，明白指出：衛福部之成立是為了要因應整合醫療照護與社會福利

的專責機關來處理步入高齡化社會，醫療照護與安養需求大增的問題，爰將「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更名為「護理及長期照護司」，並將「身心障礙鑑定及醫療輔具服務之發展、推動與相關法規

之研訂」業務移至社會及家庭署，「原住民族地區醫事人力及服務體系之發展與推動」以及「離

島地區醫事人力及服務體系之發展與推動」移至醫事司。此外，將社會及家庭署之相關「居家、

社區及機構照顧制度、人力及資源發展之規劃、推動及執行」移入「護理及長期照護司」。 

提案人：吳宜臻  王廷升  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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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本院委員尤美女等人，鑒於組織改造工程中，行政院現行規劃「衛生福利部」下心理健

康司之人力配置僅有 25 人，與民間期待應有 40 人相距甚遠。依據我國心理衛生之重要政策方針

「行政院衛生署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政策綱領」，在心理衛生體系中，未來衛生福利部應成立專

責國人心理健康事務之部門，加強衛生行政、醫療及公共衛生體系內縱向與橫向協調與整合，落

實衛生、社政、勞政與民間組織等服務體系之連結及分工，以建構整合性、連續性之照護網絡及

轉銜機制。在心理衛生服務之面向，則應整合政府各單位及民間團體資源，連結各級預防與治療

資源，建立具整合性、可近性的心理衛生服務平台，提供具性別、族群、年齡敏感度的心理健康

服務。因此，除自殺防治、物質濫用防治及危機處理外，更應加強婦幼心理衛生、老年心理衛生

及社區心理衛生之促進。爰此，建議衛生福利部下之心理健康司，為落實「行政院衛生署精神醫

療及心理衛生政策綱領」，未來應增加所需相關人力之配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陳節如  廖正井 

1-G、本院委員尤美女等人，鑒於組織改造工程中，行政院現行規劃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處務規程」草案，該署之下將分別設立「兒少婦女組」、「身心障礙組」、「老人福利組」

、「家庭支持組」，然草案中「兒少婦女組」職掌當中，有關婦女福利、婦女權益保障、婦女社

會參與、婦女經濟安全等政策及福利業務，與兒童、少年福利政策及業務，並無直接相關性；反

而與「家庭支持組」職掌當中單親、外籍配偶、高風險及特殊需求家庭扶助、支持家庭照顧能力

服務方案、家庭支持服務等政策及業務，其關聯性更高。爰此，建議該署改設「婦女及家庭組」

，將婦女福利及家庭支持編為一組，並增加其中婦女福利之相關人力配置，且將婦女福利、婦女

權益保障、婦女社會參與、婦女經濟安全等政策及福利業務之職掌移至「婦女及家庭組」下，兒

少福利則另外設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鄭天財  潘孟安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草案部分： 

修正動議部分： 

修正動議：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第五條 本法施行前，原聘任之研究人員，得

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聘任至離職時

為止。 

第五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必要時得

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

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

利部核定。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陳歐珀  林世嘉 

三、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部分： 

修正動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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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動議：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食品、藥物、化粧品（以下簡稱食品藥

物化粧品）管理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及相關

法規之研擬。 
二、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查驗登記、審核、給

證、備查與藥物人體試驗之審查及監督。 
三、食品藥物化粧品業者之生產流程管理、

輸入查（檢）驗、流通、稽查、查核及輔

導。 
四、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檢驗、研究、實驗室

認證、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及中藥、植物

性藥材之檢驗。 
五、食品藥物化粧品之安全監視、危害事件

調查及處理。 
六、管制藥品之稽核、通報、預警、教育宣

導與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

出、製造及販賣。 
七、國內膳食調查。 
八、食品藥物化粧品消費者保護措施之推動

。 
九、食品藥物化粧品事務之國際合作及境外

管理作業。 
十、其他有關食品藥物化粧品之管理事項。 

前項掌理事項之食品風險評估，應設立

獨立性風險評估審議小組。 
前項審議小組，應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

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社會

公正人士共同組成，其中專家學者、民間團

體代表與社會公正人士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

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前項審議小組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決議時，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

議比例相同時，由主席決定之。 
前項審議小組委員有利害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不得參與審議。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食品、藥物、化粧品（以下簡稱食品藥物

化粧品）管理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及相關法

規之研擬。 
二、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查驗登記、審核、給證

、備查與藥物人體試驗之審查及監督。 
三、食品藥物化粧品業者之生產流程管理、輸

入查（檢）驗、流通、稽查、查核及輔導

。 
四、食品藥物化粧品之檢驗、研究、實驗室認

證、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及中藥、植物性

藥材之檢驗。 
五、食品藥物化粧品之安全監視、危害事件調

查及處理。 
六、管制藥品之稽核、通報、預警、教育宣導

與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

、製造及販賣。 
七、食品藥物化粧品消費者保護措施之推動。 
八、食品藥物化粧品事務之國際合作及境外管

理作業。 
九、其他有關食品藥物化粧品之管理事項。 

（刪除本條） 第五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必要時得



 

 275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9 期 委員會紀錄

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

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生福

利部核定。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潘孟安  林世嘉  鄭天財  

王廷升  林正二  陳歐珀 

附帶決議部分： 

3-A、本院委員尤美女等人，鑒於目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透過「全國健康食品及膠

囊錠狀食品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食品中毒管理資訊系統」、「國際食品快速通報」等，蒐

集與食品安全相關之訊息，倘發現有食品安全相關警訊，即刻進行相關查詢與處理，必要時啟動

風險評估機制提交評估委員會，進行安全疑慮之分析，然而有關啟動食品安全健康風險評估之要

件仍闕如。建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兩個月內研擬完成啟動食品安全健康風險評估之要件；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林世嘉  潘孟安  吳宜臻  鄭天財  

王廷升  林正二  陳歐珀 

3-B、本院委員尤美女等人，鑒於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之各專家諮議委員會，有建立

獨立性審查之必要，以秉持專家學者利益迴避之精神，防止任職於利害相關產業或公司之專家學

者，及申請主管機關研究經費補助之專家學者，影響科學評估與審議之獨立性。建請食品藥物管

理局，參考歐盟之「利益申報」（Declarations of Interests）做法，要求委員會（包括諮議會、諮

議小組、委員會）成員主動揭露其相關利益關係，包括是否承接主管機關補助研究案、是否任職

於營利事業、任職之營利事業名稱與擔任職位，並於其網站上公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尤美女  林世嘉  潘孟安  吳宜臻  鄭天財  

王廷升  林正二  陳歐珀 

3-C、食品藥物管理署掌理之食品風險評估，應設立獨立性風險評估審議小組 

行政院食品藥物管理署組織法第二條掌理事項之食品風險評估，應設立獨立性風險評估審議

小組。 

該審議小組，應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共

同組成，其中專家學者、民間圓體代表與社會公正人士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三分之二，且任一性

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該審議小組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時，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比例相同

時，由主席決定之。 

食品藥物管理署組成風險評估審議小組前，對於選任之委員候選人，應調查並要求其揭露相

關之利益關係，包括是否承接主管機關補助研究案、是否承接營利事業與風險評估審議案相關之

研究案等事項；並將候選人所揭露之上述項目，於組成該審議小組前七日公告在食品藥物管理署

網站。 

候選人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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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尤美女  陳節如  趙天麟  廖正井 

四、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部分： 

修正動議部分： 

5-1 修正動議：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第五條 本法施行前，原聘任之研究人員，得

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聘任至離職時

為止。 

第五條 本署之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必要時得

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

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衛

生福利部核定。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陳歐珀  林世嘉 

主席：現在處理討論事項所列第一案，即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

案」、(二)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三)委員王育敏等 45 人擬具「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四)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及(五)委員江

惠貞等 22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案。 

有關本案逐條處理的程序，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或有意見的條文就暫行保留，沒有意見的條

文就先通過。 

現在進行逐條處理。 

現在處理法案名稱。各版本的法案名稱均相同。 

請問各位，法案名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及各委員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條。第一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對第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

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條。第二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第二條保留。 

現在處理第三條。第三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而且行政院提案條文與各委員提案條文均

相同。請問各位，對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及委員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現在處理第四條，第四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但江委員惠貞等提案條文與行政院提案條

文及其他各委員提案條文不同。江委員惠貞等提案條文是「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

職等至第十三職等。」，行政院提案條文及其他各委員提案條文則是「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

簡任第十二職等。」。 

有關這個部分，我要向江委員說明，原本我是通案處理的，對於各部會的主任秘書，我當時

的建議也是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到第十三職等，但是在上會期王院長協商時被幹掉了，本席希

望將來對於這個部分應該要通案處理，因為原本已經通過的 15 個部會的主任秘書都是簡任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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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等，將來我會責成考試院針對職等部分另做個通盤考量，就請江委員支持行政院版本，好嗎

？ 

江委員惠貞：（在席位上）好。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第五條。第五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第五條保留。 

現在處理第六條。第六條並無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而且各版本條文均相同。請問各位，對第

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第七條。第七條因為銓敘部有意見，第七條保留。 

現在處理第八條。請問各位，對第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現在針對保留條文休息協商。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針對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行政院提出整合版的再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

考核、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

理及督導。 

六、護理及長期照護服務產業、早期療育、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之健康照護政策規

劃、管理及監督。 

七、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防治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中醫藥發展、傳統調理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口腔健康及醫療政策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一、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第 五 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疾病管制署：規劃與執行傳染病之預防及管制事項。 

二、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與執行食品、藥物與化粧品之管理、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及執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 

四、國民健康署：規劃與執行國民健康促進及非傳染病之防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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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福利署：規劃與執行兒童及少年、老人、身心雎礙者、婦女福利與權益、

家庭支持及長期照顧事項。 

六、國民年金局：執行國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前，其業務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執行。 

主席：經協商，作如下結論：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第二條修正如下：「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政

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顧（護）財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導

。 

六、護理及長期照顧（護）服務、早期療育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七、原住民族及離島居民醫療、健康照顧（護）、醫護人力培育、疾病防治之政策與法令規

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八、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防治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九、中醫藥發展、傳統調理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一、口腔健康及醫療照護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二、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第五條保留。 

第七條第一項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二項修正如下：「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

另以編制表定之。」 

請問各位，對協商結論有無異議？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主席，方才只有協商條文的部分，但本席與其他委員還提出了很多附帶

決議的提案，這些提案與條文有關，請問這些附帶決議提案是怎麼處理？ 

主席：附帶決議還沒有處理，這些附帶決議就一併保留送協商。 

報告聯席會，有關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的附帶決議保留，並送政黨協商。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其他組織法的部分呢？ 

主席：下次擇期再審，因為這是連動的，部本部的組織法還沒有確定，其他單位的組織法是審不下

去的。 

請問各位，對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聯席會，討論事項第一案作以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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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 

討論事項第二案至第六案，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6 時 33 分） 


